
东建函〔2024〕20号 

（B类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
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东莞市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第20240129号建议答复的函

尊敬的祁耀权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支持农村完善功能、提升景观环境的建议》（第20240129号）提案收悉，我局经梳理，现结合职能就老旧围村危房监管有关情况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局结合自建房排查整治工作，进一步严格危房监管工作。日常工作中督促各镇街（园区）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落实网格化动态巡查制度，组织网格员开展既有房屋常态化巡查，发现房屋存在安全隐患、违规改扩建、危房人员回流的，迅速处理并及时上报，确保“人不进危房、危房不进人”。

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您对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6月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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